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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闽建筑〔2023〕9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大力推行 

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厦门市市政园林局： 

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，促进市政

工程建造技术转型升级，提升市政工程项目质量水平，提高施工

效率，减小对城市交通和周边环境影响。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》《福建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等 9 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等要求，结合我省市政工程情况，现就我省推行市政工程工

业化建造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快工作部署 

（一）各设区市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市政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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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化建造的重要意义，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编制实施方案，明

确近三年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，按计划、分阶段稳步

推进。实施方案于今年五月底前报送省厅。 

（二）加强统筹谋划。指导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开展前期

研究时，优先考虑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，并在可研报告中明确工

业化建造实施要求。 

二、明确重点领域 

（三）推动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管廊、轨道交通工程等市政

工程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。符合下列类型的市政工程应作为重点

领域，积极推广使用预制混凝土构件： 

1．轨道交通项目的管片、整体道床、明挖车站的站台板、

轨顶风道、非承重隔墙、离壁沟； 

2．桥梁工程的梁、防撞设施以及下部结构中墩高小于 15 米

的墩柱、盖梁； 

3．人行天桥地面以上主体结构； 

4．隧道工程的预制管片、采用钻爆法施工的隧道仰拱； 

5．道路工程中的防撞护栏、路缘石、检查井、过街通道、

混凝土人行道板和栏杆、挡土墙、电缆沟、配套管网； 

6．地下管线使用的预制综合管廊； 

7．沉井式地下停车库； 

8．水务工程的净水厂、污水厂水处理单元、河道生态坡岸

砌块、管渠检查井、集水井、排水箱涵、小型一体化泵站。 

三、健全承发包制度 

（四）指导建设单位按照下列要求做好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

项目承发包活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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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项目可以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发包

方式。支持推行“工程总承包+全过程咨询”组织模式，优化项目

前期技术策划方案，统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享、系统集成和联

动发展。 

2．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符合本通知第（三）项规定的市政工

程工业化建造项目在单独施工招标时，招标控制价超过 3000 万

元的，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办法。招标人应当合理设置投标

业绩指标，并保证市场充分竞争。 

3．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明确主要预制部品

部件供应商，鼓励择优选择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。 

四、强化设计管理 

（五）符合本通知第（三）项规定的市政工程，设计单位应

当在设计说明中编制专篇，列明预制混凝土构件设计要求及应用

范围。施工图审查单位对符合上述规定的市政工程应用预制混凝

土构件情况予以重点审查，审查意见作为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项

目认定的重要依据。 

（六）设计单位要转变设计理念，发挥设计在市政工程工业

化建造的统筹作用。应用数字化进行总体技术策划和设计，提升

系统化水平，科学合理确定装配化水平。 

（七）实施多专业一体化集成设计、数字交付，设计深度满

足生产和施工要求。强化设计方案技术论证，落实标准化设计、

工业化建造有机统一的设计要求。 

五、开展科技研发 

（八）推动安全适用、成本可控的市政工程工业化技术市场

化应用。鼓励开展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课题攻关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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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校、企、科研单位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，完善市政部品部件

配套技术。推动预制构件轻量化、小型化、通用化发展，形成符

合我省城市建设实际的技术体系。 

（九）支持相关单位研究编制轨道交通、高架桥梁、人行天

桥、预制混凝土沉井车库等预制装配建造标准图集、工法，推动

预制构件标准化、模块化、集成化。制定完善我省市政工程工业

化设计、生产、施工、检测、验收、评价地方标准体系，增强标

准供给力度。探索开展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项目认定评价。 

（十）鼓励有条件的装配式混凝土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根据市

政工程工业化建造发展需求，完善市政预制部品部件产品，支持

标准化、模块化、集成化、智能化生产。 

六、保障质量安全 

（十一）培育具有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整体解决方案的施工

龙头企业。创新施工组织方式，支持研发与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

相适应的预制构件吊装、运输、堆放、连接安装等施工工艺工法，

提高市政施工精细化管理和施工安全水平。 

（十二）积极推行智能建造技术。探索基于建筑信息模型

（BIM）技术在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中的一体化集成应用，实现

设计、采购、生产、建造、交付、运行维护等阶段的信息互联互

通和交互共享。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、系统集成技术、智能化装

备和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，推动物联网和全场景智能感知技

术应用，提升市政工程建设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。 

（十三）健全与工业化建造相适应的建设监管机制，实行全

过程质量责任追溯。加强市政预制构件质量管理，鼓励驻厂监造

制度，落实进场验收制度，强化对施工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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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培训，加强施工安装、节点连接灌浆、密封防水等关键部位和

工序质量安全管控。 

七、健全保障措施 

（十四）省厅适时编制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的装配式消耗量定

额，对条件成熟的市政基础设施预制部品部件，定期发布价格信

息，引导市场合理定价，为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提供保障。 

（十五）支持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项目评奖评优，优先评定

“闽江杯”省优质工程。通过现场会、观摩会以及公布典型案例等

多种方式，大力宣传市政工程装配式建造。 

（十六）适时优化调整设计、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标准，

将技术安全、提质增效、装配率高的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项目纳

入信用评价。 

（十七）将市政工程工业化建造推广情况作为衡量各地发展

装配式建筑、绿色建筑的重要指标。对推进市政工程装配式建造

表现突出的建设单位等相关市场主体及行业主管部门予以通报

表扬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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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7 日印发 


